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销登记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销登记
二.申报范围：滕州市级审批发放的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的医疗机构。
三.申请条件: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属于滕州市审批的医疗机构。
2.申请人符合规定的条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没有未处理完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
四.申请材料:
a.申请注销的，提交以下材料：
（1）《医疗机构注销登记申请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公章；
（3）以股份、合资合作等形式开办的医疗机构需提供股东大会决议或合资合作双方确认书。
b.申请停业的，提交以下材料：
（1）医疗机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停业申请期限及理由；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3.《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规程》
4.《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 号）
5.《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六.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20个工作日
[bookmark: _GoBack]八.承诺许可期限:0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准予注销（停业）决定书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